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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接待办车队从2009年退役军人中公开招考司机的公告  

 

  深圳市接待办车队是深圳市接待办公室直属事业单位，由市财政全额拨款，主要职责是为我市五

套班子接待客人提供用车服务。为充实队伍，市接待办车队决定公开招考3名驾驶员（工勤类普通雇

员），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 

  一、招考岗位及要求  

  本次招考岗位为驾驶员，具体要求为：男性，25岁以下（1984年1月以后出生），高中以上学历，

属2009年驻深团级以上部队退役士官或深圳户籍2009年退役军人，5年以上兵龄，共产党员，持有A级

驾驶证，从事驾驶工作3年以上，获得过部队嘉奖的人员均可报考。见《深圳市接待办车队公开招考工

勤类普通雇员职位表》（附件）。 

  二、报名 

  （一）报名时间及方法。 

  采取网上报名的方式（网上付费、网上打印报名表和准考证，不受理现场报名）。报名时间为

2009年11月24日09:00至2009年11月25日17:00。具体程序和方法请登录深圳市考试院网站查询。2009

年12月3日下午16：00后登录深圳市考试院网站打印准考证。  

  （二）报名注意事项： 

  1．报考人员每人限报考一个职位。 

  2．严格按照职位要求报名，个人条件与报考职位要求不符的，笔试成绩无效，一切后果由考生本

人承担。 

  3．考生所留联系电话应准确无误，确保能够及时联系。 

  三、笔试 

  由深圳市考试院负责组织。考试科目为《普通雇员基本素质测试》B类，主要测试言语理解与表

达、判断推理、资料分析和我市有关雇员管理的规定。测试时间为90分钟，题型全部为单项选择题。

考试时间为2009年12月5日。考生凭有效准考证和士兵证参加笔试。笔试成绩将于2009年12月10日16：

00后在深圳市考试院网站公布。 

  四、资格初审 

  笔试合格的考生进入资格初审。资格初审时间为2009年12月14日，地点为深圳市接待办公室五楼

小会议室（深圳市罗湖区新园路15号迎宾馆院内深圳市接待办公室大楼，电话82176825、82222722-



3405）。进入资格初审人员，经审查合格的，确定为进入适岗能力测试人选，发放《2009年深圳市接

待办公开招考雇员适岗能力测评通知书》；审查不合格的，不得进入适岗能力测试。  

  所需材料：个人简历、士兵证或退役证、学历证明、驾驶证、证明职位要求的相关材料及近期1寸

免冠照片2张。  

  五、适岗能力测试  

  由深圳市接待办负责组织，测试内容为面试及驾驶车辆，考生凭本人《2009年深圳市接待办公开

招考雇员适岗能力测评通知书》和士兵证或退役证（两证缺一不可）参加。  

  考试时间和地点见《2009年深圳市接待办公开招考雇员适岗能力测评通知书》。  

  考试成绩及入围体检人员名单将于考试后2日内在深圳市接待办办公楼张榜公布。  

  六、体检、资格复审、考核和公示  

  （一）体检。  

  体检时间及体检医院均由我办另行通知。  

  体检标准参照《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（试行）》执行。  

  （二）资格复审及考核。  

  体检合格的考生，由我办在体检结束后的15天内完成资格复审和考核。考核内容为拟雇人的德、

能、勤、绩、廉以及适应所报考职位的相关情况。经资格复审或考核不合格的，取消雇用资格。 

  （三）公示。  

  经考试、体检、资格复审和考核合格的拟雇人员，由我办将拟雇人员名单在深圳市接待办办公楼

公示7天。 

  七、其他事项  

  （一）招考相关资格、工作经历等时间的计算，均截止2009年12月31 日。  

  （二）雇员的工资福利待遇请参阅《深圳市机关事业单位普通雇员工资拨付与分配实施办法》

（深人发〔2004〕48号）和《关于调整我市普通雇员工资福利性经费核拨标准的通知》（深人发

〔2009〕6号）。  

  八、本公告由深圳市接待办公室负责解释。  

  附：深圳市接待办车队公开招考工勤类普通雇员职位表 

  深圳市接待办公室 

 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二十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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